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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106年6月3日長期照顧服務法（以下簡稱長服法）施行後

　　　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（日間照顧服務

　　　）辦理原則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考量社區式長照資源布建需求殷切，且前已有部分公立、公設

　　　民營身障機構接受前瞻基礎建設基金補助整建長照衛福據點-

　　　佈建長照ABC據點，為利後續身障機構如提供長照社區式服務

　　　（日間照顧服務）（以下簡稱長照日照服務）時，機構之定位

　　　及處理原則有一致做法，併考量簡政便民及符合法制規定，有

　　　關私立身障機構提供長照日照服務時之處理原則如下：

    (一)針對長服法施行前，業經主管機關核准提供日間照顧服務者

　　　　，長服法施行後，即使提供長照日照服務，仍續依身權法規

　　　　定辦理。惟可向長照主管機關申請成為特約機構，服務屬長

　　　　照對象之失能身心障礙者及領取長照給付。

    (二)針對長服法施行後，方申請於身障機構原設立許可範圍內新

　　　　增提供長照日照服務者，在原核准總樓地板面積未增加情況

　　　　下，得以申請增加服務項目之方式辦理，並於設立許可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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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上載明各項服務項目及規模，其整體機構性質仍為身障機構

　　　　，毋須重新申請長照機構立案。考量身障日間服務機構之設

　　　　立標準及人員資格相較社區式日間照顧長照機構大致相同，

　　　　部分甚至較嚴格，為便於實務運作，避免兩套標準造成機構

　　　　營運困難，故人員資格仍依身權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  二、公立及公設民營身障機構如欲辦理長照日照服務，原則上同樣

　　　依據上述原則辦理。惟如於原設立許可範圍內新增辦理長照日

　　　照服務造成其總樓地板面積有增加之情況時，考量是類公立身

　　　障機構係配合政策，於長服法施行後肩負開拓身心障礙長照資

　　　源之任務，運用機構部分空間辦理長照日照服務，如因總樓地

　　　板面積增加需將全機構改制為長照機構，兩者服務模式、對象

　　　不盡相同，將失去主管機關原本佈建身障機構、服務身心障礙

　　　者之用意，也可能直接導致身心障礙服務資源嚴重不足之情況

　　　更加惡化；且身障機構依其原適用法令（即身權法）即可提供

　　　日間照顧服務，其依身權法所提供日間照顧之服務對象本就包

　　　括失能身心障礙者，故而亦無改制為長照機構之必要；次依長

　　　服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公立長照機構不適用同條第1項規定，故

　　　公立機構並無擴充或遷移時須設立長照機構法人之限制，從而

　　　無改制辦理長照機構立案之必要。綜上，仍將公立、公設民營

　　　身障機構配合政策於原設立許可範圍內新增辦理長照日照服務

　　　時，雖有樓地板增加，仍以原身障機構新增服務項目之方式辦

　　　理，其機構之定位維持在身障機構，毋須改制為長照機構。惟

　　　如屬前瞻基礎建設基金補助，空間配置上應同時符合長照機構

　　　設立標準規定。

  三、身障機構倘辦理長照日照服務，其定位即使維持在身障機構，

　　　惟因申請成為特約機構，即為提供長照服務，其人員配置及資

　　　格雖仍依身障機構之配置標準及專業人員資格規定辦理，惟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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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須依據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規定，

　　　換證為長照人員及辦理登錄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

　　　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

　　　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

　　　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

　　　政府

副本：本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（身心障礙福利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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